附件2
陕西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
申报条件
一、政治立场坚定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自觉践行科学家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纪守法，无违纪、违规、违法记录和学术不端记录；
二、具有大局意识，服从省级相关部门的管理与协调，工作积极，热心服务体系建设和产业发展；
三、在本行业领域具有较高学术造诣、威望和丰富生产指导经验，业务创新能力强，得到行业普遍认可；
四、具有战略思维和服务意识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团结共事能力、团队管理能力，能够调动和协调各方面的科技资源，团结带领体系专家完成各项任务；
五、原则上具有正高级职称或相应等级；
六、1969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，高校二级教授/研究员可放宽至1964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；
七、身体健康，在陕工作，在企业兼职或任职等情况应符合纪检监察部门有关规定；
八、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不得申报。

